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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潘力董事长、邓安

董事、李灼贤董事、洪荣坤董事、钟伟民董事、杨选兴董事、林诗庄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张尧独立董事、冯晓明独立董

事、朱卫平独立董事、郭银华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刘谦副董事长、高仕强董事、饶苏波董事、吴斌董事、吴旭董事、

杨治山独立董事因事未能亲自出席，刘谦副董事长和高仕强董事均委托李灼贤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饶苏波董事和

吴斌董事分别委托林诗庄董事和张尧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吴旭董事和杨治山独立董事均委托沙奇林独立董

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１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１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１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一年期委托贷款额度

８

亿元人民币， 利率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５％

执行。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按照

２６％

的股权比例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

７

，

０２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三年，利率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同意按照

４０％

的股权比例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

２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展期一年，利率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是由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和我公司按照

４５％

、

２０％

和

３５％

股权

比例共同组建的企业，现有注册资本金

１６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港口拖轮作业。”该公司由于发展自有运力需要，拟由各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以现金注入方式

增资

８．６５８

亿元人民币（其中我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７％

）。

董事会同意我公司按照

３５％

的股权比例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我公司

累计投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８．６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仍占该公司

３５％

股权比例。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０－２２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优先受让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权的议案》

同意放弃优先受让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权，由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承接上述股权。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

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名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

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还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按照

２９％

股权比例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２５

，

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７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并同时与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截止本次担保，公司董事会累计已批准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７０

，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担保。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３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按照

４０％

股权比例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威信县支行的

２．４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

供担保，担保额为

０．９６

亿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并同时与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反

担保合同。 截止本次担保，公司董事会累计已批准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提供

５．８４

亿元人民币担保。 （公

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３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按照

２５％

股权比例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的

９

，

９４９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为

２

，

４８７．２５

万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并同时与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合

同。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３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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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办理存贷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风

险处置预案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并形成决议。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潘力、邓安、刘谦、洪荣坤、李灼贤、钟伟民、高仕强、杨选兴、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

决，经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上述关联

交易还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控股

４６．３４％

的子公司，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粤电集团控股

６０％

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３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方式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５

、本次交易属于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财务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４％

股份，持有财务公司

６０％

股权，为本公司和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和财务公司均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财务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９２７

），财务公司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国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０７１２２６８６７０

；法人代表：杨选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注册地址

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１２－１３

层。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业务范

围的批复（银监复〔

２００６

〕

３９８

号），财务公司可经营以下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

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

同业拆借。 财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底经审计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４９

亿元人民币、

４．４５

亿元人民币和

１．３２

亿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类型：存贷款关联交易

２

、协议期限：一年

３

、预计金额：预计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吸收控股子公司合计不超过

１２．５

亿元

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财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给予公司

４０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给予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

度。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具体业务发生时尚须签署具体协议。

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公司将严格按照新规定及时调整执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交易以市场化原则为定价依据， 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贷款利

率，存款利率不低于公司与无关联第三方的存款利率，遵循主体独立、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交易。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

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 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贷款利率原则上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

务费用水平。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

４０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２

、在《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生效期内，财务公司给予公司控股子公司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贷款利率原则上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３

、财务公司吸收公司不超过

２．５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４

、财务公司吸收公司控股子公司不超过

１２．５

亿元人民币日均存款余额；

５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结算服务；

６

、财务公司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其业务范围内的金融服务。

六、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存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这些

涉及财务公司自主经营中的业务和财务风险。根据财务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财务报表，并经公司调查、核实，现将有

关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财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严格按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

银监会令【

２００４

】第

５

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

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同时，根据财务公司《章

程》规定，粤电集团董事会承诺，在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按照解决支付困难的实际需要，增加相应资

本金。 《风险评估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与财务公司进行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 协议的执行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有一定

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利益得到了

合理保证。财务公司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能为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比较快捷而费用低廉的资金及财务服务，同时本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的业务开展获取股东回报，符合本公

司的最大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构成影响，公司不会对财务公司形成依赖。

八、本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人财务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４５５

，

４５６

万元人民币，其中存款余额

１３８

，

８０６

万元人民币，收取利息

３１６

万元人民币，贷款

３１６

，

６５０

万元人民币，支付利息

３

，

２１８

万元人民币。

九、上市公司保证资金安全和灵活调度的措施

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本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业务的资金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公司制订了《关于在广东

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通过成立存贷款风险处置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不定

期审阅财务公司财务报表和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分析并出具存贷款风险评估报告。 如出现重大风险，立即启动应急处

置程序，制订方案；与财务公司召开联席会议，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变现财务公司金融资产等方法，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此外，公司将在存贷款业务期间，密切关注财务公司运营状况，加强风险监测。 除及时掌握其各项主要财务指标

外，将定期测试财务公司资金流动性，并从相关单位或监管部门及时了解信息，做到信息监控到位，风险防范有效。

《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十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三）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在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五）《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
：

粤电力
Ａ

、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２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审议

通过了以下关联交易议案：

１

、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海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粤电集团”）申请一年期委托贷款额度

８

亿元人民币，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５％

执行。

靖海公司是本公司控股

６５％

的子公司，粤电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定，靖海公司向粤电集团申请委托贷款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２６％

的股权比例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投公司”）提供

７

，

０２０

万

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三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西投公司其他股东方均按其

占西投公司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

本公司和西投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

定，公司与粤电集团共同向西投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３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４０％

的股权比例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能源”）提供的

２１

，

２００

万元人

民币委托贷款展期一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山西能源其他股东方均按其

占山西能源股权比例将提供的委托贷款展期一年。

本公司和山西能源的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

定，公司与粤电集团共同向山西能源提供的委托贷款展期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４

、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３５％

的股权比例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人民

币。 增资完成后，我公司累计投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８．６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仍占该公司

３５％

股权比例。 航运公司其

他股东方均按其所占航运公司股权比例向航运公司增资。

本公司和航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

定，公司与粤电集团共同向航运公司增资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５

、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优先受让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西投公司

９％

股权，由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

称“开发公司”）承接上述股权。

西投公司为本公司参股

２６％

的子公司，开发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粤电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放弃优先受让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西投公司

９％

股权的

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公司董事对上述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交易，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关联交易还

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１

、

１～４

事项涉及的关联方为粤电集团。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４％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本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９２７

），粤电集团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法定代表

人：潘力；经营范围为：电力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能源等电力

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项目投资；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

及其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粤电集团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７３０４８６０２２

。

２

、事项

５

涉及的关联方为开发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４％

股份，持有开发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和开发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和开发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开发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１８

），开发公司企业

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８２５７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１９

楼；法定

代表人：曹特朝；经营范围为：从事电力项目、能源及能源产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 开发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３２１１１１

。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靖海公司向粤电集团申请一年期委托贷款额度

８

亿元人民币，利率按国家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１５％

执行。

２

、公司按照

２６％

的股权比例向西投公司提供

７

，

０２０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期限三年，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３

、公司按照

４０％

的股权比例向山西能源提供的人民币

２１

，

２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展期一年，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４

、公司按照

３５％

的股权比例向航运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 增资完成后，我公司累计投入该公司的注册资

本金为

８．６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仍占该公司

３５％

股权比例。

５

、公司放弃优先受让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西投公司

９％

股权，由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承接上述股权。

四、进行上述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靖海公司向粤电集团申请委托贷款，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经济、有效的资金支持，满足其项目建

设及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优惠的贷款利率有利于降低财务费用，改善财务状况，促进靖海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

公司向西投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是按照该公司经营活动需要，按出资比例以委托贷款形式进行的资金投入，该资

金投入有利于确保该公司正常运作。

公司向山西能源提供委托贷款展期，将进一步推进该公司煤矿投资业务，满足其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

公司向航运公司增资，有利于大力发展航运公司自有运力规模，保障电煤运输、增强公司运输成本控制能力。 同

时，本次增资可以满足其资金需求，改善财务状况，增强融资能力，促进航运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长

远利益。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已确定的对外计划投资规模较大，且应优先保障对省内优质电源项目的投资，经综合考虑，放弃

优先受让西投公司

９％

股权，不影响公司在该公司的权益。

五、本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与关联方粤电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关联

方开发公司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
：

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３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新增为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新增为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和《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公司拟新增对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槟榔江公司”）担保，按照

２９％

股权比例为其向民

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７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

合同为准，并同时与槟榔江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截止本次担保，公司董事会累计批准向槟榔江公司提供

７０

，

６５０

万元

人民币担保。

２

、公司拟新增对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信公司”）担保，按

４０％

股权比例为其向中国农业

银行威信县支行的贷款

２．４

亿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０．９６

亿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并同时

与威信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截止本次担保，公司董事会累计批准向威信公司提供

５．８４

亿元人民币担保。

３

、公司拟对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风电”）按照

２５％

股权比例为其向中国银行汕头分行的

９

，

９４９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为

２

，

４８７．２５

万元人民币，实际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并同时与汕头风电

签订反担保合同。

上述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方均按（或超过）其占担保对象的股权比例为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上述担保对象中，槟榔

江公司和威信公司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７０％

。 我公司担保总额未超过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金额的

５０％

。 根据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及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担保行为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名 称：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住 所：保山市隆阳区永昌镇正阳北路

２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忆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１

，

３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发电销售上网，工程建设，电厂运行管理，投资及管理，水产养殖经营活动。

我公司与槟榔江公司无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槟榔江公司总资产

２８０

，

４９１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２１８

，

７３２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６１

，

７５９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９８％

。

２

、名 称：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

住 所：威信县扎西镇九龙路

法定代表人：陈伊恂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

，

２４０

万元

企业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煤电项目投资。

我公司与威信公司无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威信公司总资产

２４５

，

２３７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１８４

，

９９９

万元人民币，净

资产

６０

，

２４０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７５．４４％

。

３

、名 称：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住 所：汕头市金平区金砂路

９９

号君悦华庭

１

栋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９２７

万元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提供电力项目咨询和其他相关服务。

我公司与汕头风电无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汕头风电总资产

４４

，

０６４

万元人民币，总负债

２６

，

５０６

万元人民币，净资

产

１７

，

５５９

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为

６０．１５％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的方式：以信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

金额：

７

，

２５０

万元人民币（为槟榔江公司提供担保）、

９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威信公司提供担保）和

２

，

４８７．２５

万元人

民币（为汕头风电提供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槟榔江公司、威信公司和汕头风电均为我公司参股的投资项目，目前正处于项目建设阶段，为推进在

建项目进度，缓解资金压力，同意为上述三家公司融资提供担保。 三家公司经营稳定，资信良好，且我公司同时与其签

订反担保合同，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支持其发展，不会损害我公司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为

２１２

，

８０９．５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２．９５％

。

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
：

粤电力
Ａ

、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和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临时提案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分别通过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持有公司

４６．３４％

股权）的

临时提案，提议将下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详见本公司今日公告）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２

、《关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３

、《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４

、《关于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５

、《关于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６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权的议案》；

７

、《关于新增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新增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临时议案的提案程序及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将增加审

议上述临时议案。

新增加的临时提案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采用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两种方式进行表决。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因新增股东大会临时议案，为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从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调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凡是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凡有出席资格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权力；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八）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星期六）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关于购买董、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孔惠天同志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

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１３

、《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１４

、《关于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１５

、《关于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６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权的议案》；

１７

、《关于新增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８

、《关于新增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９

、《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上，还将听取《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第

１－１０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六届十一、十二次董事会决

议等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２

、

２０１０－１３

、

２０１０－１４

、

２０１０－１５

、

２０１０－１６

）。第

１１－１９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香港商报》、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六届十三次

董事会决议等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０

、

２０１０－２１

、

２０１０－２２

、

２０１０－２３

）。

四、投票方式

（一）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不变，具体详见本公司

４

月

２６

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１８

）。

（二）网络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９

；投票简称：粤电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聘请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购买董、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关于选举孔惠天同志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１１．００

议案十二

关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

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１２．００

议案十三

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１３．００

议案十四 关于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１４．００

议案十五 关于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５．００

议案十六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

权的议案

１６．００

议案十七 关于新增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７．００

议案十八 关于新增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８．００

议案十九 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９．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粤电力

Ａ

”和”粤电力

Ｂ

“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对议案九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９．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③

如某股东对议案九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５３９

粤电投票 买入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４

、计票规则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九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以股东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九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

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至议案十九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

表决意见为准。

（三）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二）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四）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维、梁江湧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６０４

邮编：

５１０７３１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

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在赞成、反对、弃权其中一项打

√

）：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方案〉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关于购买董、监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

关于选举孔惠天同志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

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向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

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１３

关于向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议案

１４

关于向山西粤电能源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展期的议案

１５

关于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６

关于放弃优先受让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９％

股

权的议案

１７

关于新增云南保山槟榔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８

关于新增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１９

关于为华能汕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
：

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本公司按照

３５％

的股权比例向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 增资完

成后，本公司累计投入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８．６３０３

亿元人民币，仍占该公司

３５％

股权比例。

２

、本公司同意放弃优先受让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广东粤电控股西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投公司”）

９％

股权，由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承接上述股权。

３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公司董事对上述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

究，

８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交易，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关联交

易还需提交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方分别为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和开发公司。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４％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集团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９２７

），粤电集团企业性

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３３－３６

楼；法定代表

人：潘力；经营范围为：电力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电力（热力）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交通运输、资源、环保、新能源等电力

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建设和生产经营，电力燃料的投资建设和管理；项目投资；电力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

及其管理咨询，信息服务。 粤电集团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７３０４８６０２２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４％

股份，持有开发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和开发公司控

股股东，本公司和开发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开发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１８

），开发公司企业

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４８２５７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

１９

楼；法定代

表人：曹特朝；经营范围为：从事电力项目、能源及能源产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 开发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３２１１１１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本公司与航运公司其他股东方按各自占航运公司股权比例以自有资金对航运公司增资。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航运公司是由粤电集团、开发公司和本公司按照

４５％

、

２０％

和

３５％

股权比例共同组建的企业，现有注册资本金

１６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国内沿海普通货船运输；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港口拖轮作业。”该

公司由于发展自有运力需要，拟由各股东方按照股权比例，以现金注入方式增资

８．６５８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增资

３．０３０３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７％

），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方所持航运公司股权比例不变。 航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４９３７８８

万元人民币、

３２７７２４

万元人民币、

１６６０６４

万元人民币、

６４０２２

万元人民币、

９８

万元人民币。

西投公司是由粤电集团、广州发展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天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能公司”）和本公司分

别按

３５％

、

３０％

、

９％

和

２６％

共同组建的企业。 现有注册资本金

５．７７４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电力及其他与电力相关

项目、能源项目的投资”。该公司股东之一天能公司拟将其持有的西投公司

９％

股权全部转让予粤电集团全资子公司开

发公司。 西投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９３２２８７

万元人民币、

７９７１３２

万元人民币、

１３５１５６

万元人民币、

３３４５２６

万元人民币、

１１６９２

万元人民币。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上述交易不需要签署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向航运公司增资，有利于大力发展航运公司自有运力规模，保障电煤运输、增强公司运输成本控制能力。同

时，本次增资可以满足其资金需求，改善财务状况，增强融资能力，促进航运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的长

远利益。

鉴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已确定的对外计划投资规模较大，且应优先保障对省内优质电源项目的投资，经综合考虑，放

弃优先受让西投公司

９％

股权，不影响公司在该公司的权益。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１

、本年初至

３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与关联方粤电集团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与关

联方开发公司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沙奇林、张尧、冯晓明、杨治山、朱卫平、郭银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 一 ０ 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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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八次（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14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 集 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509,150,5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89%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普通决议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9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67,641,469.78

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

779,483,726.61

元， 减去本年派发现金股利

131,927,778.15

元， 本次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

815,197,418.24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及本公司经营情况，本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如下：

（

1

）以

2009

年年末总股本

879,518,52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

2.00

元人民币（含税），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

175,903,704.20

元；同时每

10

股送

2

股、转增

3

股，共送转

439,759,261

股，送转后总股本增

至

1,319,277,782

股，并在实施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

2

）由于公司盈余公积金已达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09

年度不计提盈余公积金。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审议通过了《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单位的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等值

5

亿元人民币

1

年期综合授信

额度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发展银行深圳新洲支行申请等值

5000

万美元

1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2

亿元人民币

1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深圳振华支行申请等值

2

亿元人民币

2

年期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提供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履约保函担保额度的议

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短期贷款不超过

9000

万美元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已采用累积投票制）；

1)

选举谭文鋕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选举钟际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3)

选举卢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4)

选举郑国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5)

选举陈建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6)

选举杜和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7)

选举李致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8)

选举周俊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9)

选举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津贴标准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津贴标准调整议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二）特别决议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章程

>

修订案》。

同意

509,150,5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律师姓名：李向宏、王凯

3.

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李向宏、王凯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十八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

公司第十八次（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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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14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

开，该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至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

员，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谭文鋕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公司董事长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文鋕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选举公司副董事长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钟际民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谭文鋕先生、卢明先生、李致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谭文鋕

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四、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李致洁先生、钟际民先生、张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李致洁

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五、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周俊祥先生、张鹏先生、陈建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周俊祥

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六、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李致洁先生、周俊祥先生、郑国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李致洁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七、聘任公司总裁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郑国荣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八、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议案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陈朱江先生、石界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莫尚云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九、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议案

经谭文鋕董事长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葛伟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聘任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相关提名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议案

经谭文鋕董事长提议、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李丽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审议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五日

附简历：

谭文鋕先生，

1948

年

2

月出生，英国国籍，本公司创始人之一。 现任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冠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

裁，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Excelstor Group Limited

董事，深圳易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昂纳光通信

有限公司董事，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东红开发

磁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 曾获国家

"

友谊奖

"

、

"

广东省劳动模范

"

、

"

深圳市优秀外资企业家

"

、首届

"

深商

"

风云人物

"

新锐奖

"

等荣誉称号。

1985

年

7

月起任本公司总裁，

1988

年

11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

长，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

2008

年

1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长，

2010

年

5

月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谭文鋕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钟际民先生，

1955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华中工学院无线电专业，大学学历，主任编辑。现任长

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中国电子科技公司董事、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国际合作部负责人、中国电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香港三讯

电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通广电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经理部副主任、机电部

办公厅综合处干部（正处级）、中国电子报社编辑部主任、国营第

798

厂设计所助工等职。

2008

年

1

月首次

担任本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2010

年

5

月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钟际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国荣先生，

1958

年

11

月出生，中国（香港）国籍，工商管理硕士和商业经济硕士。 现任开发科技（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磁记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1989

年

11

月

起任本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

1990

年

4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董事，历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2010

年

5

月换届选举时再次连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郑国荣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朱江先生，

1967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

1989

年天津大学毕业，吉林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工程师、经

济师，高级职业经理。 现任开发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开发微

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O-Net Communications (Group) Ltd.

董事、昂纳

光通信有限公司董事、昂纳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深圳长城科美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长城集

团深圳市华明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办公室副主

任等。 当选深圳市青联委员、深圳外商投资协会及深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2005

年

1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副

总裁，

2007

年

6

月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副总裁。

陈朱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石界福先生，

1970

年

7

月出生，马来西亚国籍，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电子与电气专业，工学学士。 现

任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开发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

Conner Peripherals

测试工艺工程师、

采购工程师，

JTS Corporation

采购高级工程师，

1997

年入职长城开发，历任公司

PMC

副经理、采购部经理、

硬盘磁头厂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0

年

2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石界福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莫尚云先生，

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 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财政专业企业财务方向，获

经济学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现任深圳开发光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大鹏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蛇口龙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深圳通广

-

北电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湖南省株洲火炬

火花塞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助理等。

2004

年

10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07

年

6

月换届选举时连

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莫尚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葛伟强先生，

196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设计与自动生成专业，硕士研

究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科院计算机语言信息工程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中国系统工程公司软件中心软

件开发工程师等。

2006

年

2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7

年

6

月换届选举时连任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

葛伟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丽杰女士，中国国籍，毕业于辽宁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会计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曾

先后在冶金部第三冶金建设公司、深圳华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开发磁记录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从事股证事务工作。

2004

年

1

月首次担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

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

李丽杰女士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